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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意见书

i

释义

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

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

发行人、市政府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

区财政局 指 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

沙井街道办 指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办事处

本项目/募投项目 指 沙井街道敬老院（沙壆三路 3 号）综合改造工程

本所 指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

中天正和 指 中天正和会计师事务所（广东）有限公司

新世纪评级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

本期债券 指
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一期）—沙井街道

敬老院（沙壆三路 3 号）综合改造工程

《资金平衡方案》 指

《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一期）—沙井街

道敬老院（沙壆三路 3 号）综合改造工程资金平衡方

案》

《实施方案》 指
《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一期）—沙井街

道敬老院（沙壆三路 3 号）综合改造工程实施方案》

《财务评估报告》 指

《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一期）—沙井街

道敬老院（沙壆三路 3 号）综合改造工程财务评估咨询

报告》

《预算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国函〔1988〕121 号文 指 《国务院关于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批复》

国发〔2014〕43 号文 指 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

财预〔2015〕225 号文 指 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财预〔2017〕89 号文 指
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

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

财预〔2018〕209 号文 指
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〉的

通知》

厅字〔2019〕33 号文 指
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做好地方

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〉的通知》

财库〔2020〕36 号 指 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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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库〔2020〕43 号文 指 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
财预〔2021〕61 号 指 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》

元 指 人民币/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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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

关于

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一期）

—沙井街道敬老院（沙壆三路 3号）综合

改造工程

之

法律意见书

（2026）广和专字第 0315 号

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：

根据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与深圳

市宝安区财政局签订的《专项法律顾问协议》之约定，本所

指派陈秀盈律师、杜珊律师对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

书。

重要提示及声明

1.本所律师依据《预算法》、国发〔2014〕43号文、财

预〔2015〕225号文、财预〔2016〕155号文、财预〔2017〕

89号文、厅字〔2019〕33号文等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、地

方政府规章以及政策文件，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存

在的事实，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

勉尽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2.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

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；

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，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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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所应适用的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，同时充分考

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、确认；本所律师已严

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对本次发

行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，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。

3.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发

行人、项目主体、项目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向本所律师

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材料；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

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、发

行人、项目主体、项目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

文件作判断。本所谨假设发行人、实施主体及项目中介机构

已向本所全面、客观地介绍事实情况，并向本所提供为出具

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全部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或口头证

言，且提供的文件和资料均为真实的、完整的、准确的，不

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；其中提供的材

料为副本材料或复印件的，其正本与副本、原件与复印件一

致，所有文件上的签字、签章和图章均真实。本所同意将法

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备案的法律文件之一，随同其他材料

一同报送；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4.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

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，并在本次发

行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，保证出具的法律意

见书独立客观。

5.本所律师仅就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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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核查，不对有关信用评级、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、收益和

融资平衡方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。本法

律意见书中涉及信用评级、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、收益和融

资平衡方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、实施方案等内容时，均为严

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

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。

6.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

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，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，不得因引

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

次发行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

基于上述，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



法律意见书

第 5 页

一、本次发行

（一）本次发行的概况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为深圳市人民

政府，发行金额为 200 万元，募集资金拟用于沙井街道敬老

院（沙壆三路 3 号）综合改造工程。

根据《预算法》、国函〔1988〕121 号文、财预〔2017〕

89 号文、财预〔2016〕155 号文、财库〔2020〕43 号文相关

规定，发行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

主体资格。

（二）本次发行的额度

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材料，深圳市财政局下达宝安区

2026 年第一批新增债务限额为 39.11 亿元。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（1）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政

府专项债务的主体资格；（2）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局下

达的宝安区 2026 年第一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范围内。

二、项目主体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及项目主

管部门均为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办事处。

根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（ht

tps://www.cods.org.cn）及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网站之

沙井街道办机构概况公示信息，沙井街道办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为 114403060075506540，机构类型为机关，机构地址为深

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新沙路 488 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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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主体资格

根据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之宝安

区沙井街道办事处公示信息（http://www.baoan.gov.cn），

沙井街道办的主要职责包括“（十一）参与城市建设、更新

改造；实施土地整备工作；指导辖区物业行业管理工作”以

及“（十七）承办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”。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（1）沙井街道办事处是依法

有效存续的机关法人；（2）项目主体具备实施对应的募投项

目的主体资格。

三、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

沙井街道敬老院（沙壆三路 3 号）综合改造工程的项目

详细情况如下：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位于宝安区沙井街道沙壆三

路 3 号，建筑面积约 4621 平方米。

主要建设内容包括：对敬老院屋顶琉璃瓦片及天台改造；

老人房间卫生间及阳台门、厕所门改造；厨房改造；安装养

老服务设备系统；更换高清监控设备；图书室、按摩室、健

身室、办公室、值班室、老人房间等墙壁翻新；太平间过道、

大门墙体翻新；三楼房间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等内容。

工程内容包括：拆除工程、室内装饰装修工程、外立面

改造工程、屋面改造工程、安装工程（强电、弱电、给排水

工程）。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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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/资料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/编号

1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沙井街道

敬老院（沙壆三路 3号）综合改造工程

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

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
宝发改建议书

〔2022〕108 号

2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沙井街道

敬老院（沙壆三路 3号）综合改造工程

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
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
宝 发 改 概 算

〔2024〕20 号

四、募投项目资金筹措方案及预期收益来源

（一）资金筹措方案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募投项目开发建设总成本为 726.47

万元，建设资金来源于项目财政资金，同时本项目拟采用发

行专项债券方式筹集资金。因涉及债券发行费用及利息等纳

入成本，因此，募投项目总投资估算调整为 729 万元。募投

项目拟投入财政资金调整为 529 万元，占调整后总投资比例

72.6%，此外，本项目计划使用专项债券（不用做项目资本金）

200 万元。

（二）预期收益来源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为保障本项目还本付息，拟在还本

付息年份内，安排项目经营性收入以及财政补贴作为债券还

本付息期内的主要来源，其中项目经营性收入包括敬老院床

位费、伙食费、护理费等。

（三）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：“本项目预期项目收益对拟使用的

专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.21”“经测算，专项债券本息

资金覆盖率能抵抗收入成本或利率在±15%范围内变动所带

来的影响。当收入成本变动达±15%情况下专项债券本息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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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覆盖倍数最低 1.03，最高 1.39；当利率变动达±15%情况

下专项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最低 1.16，最高 1.26。依然具

有较强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”。

根据《财务评估报告》：“项目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为

1.30，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为 1.22，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

为 1.21，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充足，偿债能力较

强”,此外“对项目现金流状况进行压力测试，各风险因素单

独变动±15%的情况下测算结果显示专项债券存续期债券本

息及本金覆盖率和覆盖倍数均>1，还本付息资金具有基本的

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”。

五、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

（一）评级报告

新世纪评级就本次发行出具了《评级报告》，认为本次

发行的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 级。

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新世纪评级的公

示信息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公示信息（截至

2026 年 6 月 21 日最后查询日），新世纪评级（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：91310110132206721U）于 2007 年 9 月 30 日获得证

监会《关于核准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从事

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的批复》（证监机构字〔2007〕250 号），

取得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资质。

综上，新世纪评级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法

人，具有从事证券资信评级业务资质，具备为本期债券信用

评级出具评级报告的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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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法律意见书

本所是经广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

律师事务所，现持有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（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号为：31440000G3478214XU）且年度考核合格。本

所指派的陈秀盈律师、杜珊律师均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

师执业证》。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律所以及签字律师具备相

关从业资格。

（三）财务评估报告

中天正和就本次发行出具了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》。《财

务评估咨询报告》未注意到本项目资金出现不能满足还本付

息要求的情况。

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中天正和的公示

信息，中天正和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管理局核发

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30000216529413X），

以及根据深圳市财政局于 2024 年 8 月 20 日核发的《会计师

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》（执业证书编号：47470448）。中天

正和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会计师

事务所。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

务、评估咨询服务、法律顾问服务的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关从

业资质。

六、项目风险提示

（一）项目建设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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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工程项目建设期间，可能因项目设计方案变化、项目

单位的组织管理水平、资金到位情况、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

管理水平、工程事故等因素造成项目实施进度的延迟，导致

不能按时完成、工程投资增加。另外，本项目位于我国华南

地区，自然灾害（台风、雷雨）多发，可能对项目建设过程

中产生影响。

（二）项目收益相关风险

本期债券对应的本息资金偿还可能因项目收入未达预

期而受到影响，同时本项目涉及项目建设，考虑到实施过程

中的不确定因素，运营成本费用存在增加的风险。

（三）自然风险

自然风险是指由于自然因素的不确定性对公共配套建

筑的建设过程和经营造成的影响，以及对其他建筑物产生的

直接破坏，从而对经营者造成经济上的损失。自然风险因素

主要包括火灾风险、洪水风险等。

（四）利率波动风险

在本期专项债券存续期内，国际、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

变化，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

波动，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影响，进

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。

（五）政策风险

地方政府发行的专项债券，如果国家针对专项债券发行

政策进行调整，可能导致后续债券发行难以实现，进而影响

项目建设。



法律意见书

第 11 页

（六）流动性风险

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后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、上海证券

交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，银行间债券市

场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资金的供需

状况及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变化可能影响本期专项债券的流

动性，在转让时存在无法找到交易对象而存在一定的流动性

风险。

七、总体结论性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1.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。

2.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局下达的宝安区 2026 年第

一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范围内。

3.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是沙井街道办事处，该

实施主体具备实施对应的募投项目的主体资格。

4.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已取得立项等相关批复。

5.根据《实施方案》关于项目预期收益与自求平衡测算

结果，本期专项债券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，

符合财预〔2017〕89 号文的规定。

6.《实施方案》对本次债券发行进行了事前绩效评估，

论证了项目合规性、筹资可行性、需求合理性、风险可控性

及绩效目标合理性等内容，符合财预〔2021〕61 号文规定。

7.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、评估咨询服务、法律

顾问服务的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关从业资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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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本次发行的风险因素包含项目建设管理风险、项目收

益相关风险、自然风险、利率波动风险、政策风险及流动性

风险等。

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；本法

律意见书一式三份，本所留存一份，其余两份供发行人为本

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。

（正文完，下转签字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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